
附件一 

臺北市 110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報到及檢錄注意事項 

一、團體項目及個人項目，各場次開賽時間分別為上午場:8時 30分，下午場: 

  1時 30分。 

二、報到： 

 (一)參賽各團體及個人均須於各場該項開賽前 1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唯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之防護措施，避免人潮過度擁擠，團體項目各組可自行斟酌實際

報到時間。未完成報到者可於唱名前補辦報到手續，但因未完成報到手續，以致

喪失比賽相關權益者，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二)團體項目各類組報到時應提交「參賽者名冊」，團體組同時應繳交「參賽人員健康

狀況之學校防疫證明」及「陪同人員健康狀況之學校防疫證明」，個人組則應繳交

「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含陪同人員)。未提交者，應至遲於演出前補交，否

則視為未完成報到手續。參賽者名冊內容需補正者，應於比賽當天成績公布前完

成補正（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原件），未能補正者，一律不再受理，並取消

其參賽資格，不發給獎狀。提送參賽者名冊時得同時增減人數，提送後不得再增

加人數。 

(三)請依建議報到時間辦理分段報到後，各參賽者請於休息區等候檢錄。上場比賽時，

唱名 3次(每次間隔約 10秒) )不到者，以棄權論，但如遇不可抗力之偶發情事時（由

參賽者負舉證責任），於該類組比賽結束前到達會場者，得向大會申請安排於最後

順序出場，經大會同意後參與比賽。 若非不可抗力情事而於該類組上午場或下午

場比賽結束前到達會場者，得向大會申請安排於該場次表演演出，結束後大會將給

予表演證明。 

三、檢錄及驗證： 

(一)團體項目各類組參賽者於比賽當日應攜帶學生證規定格式之參賽者名冊，其名冊

照片須以近期六個月為原則，以符實進行檢錄參賽者。 

(二)個人項目 

1. 各類組參賽者於決賽當日應攜帶附照片學生證，符實進行驗證。 

2. 僅有小學生個人項目：得以附照片之健保卡、附照片之在學證明、附照片之學

籍證明或身分證取代；若健保卡為嬰時期照片，則需加附有照片之在學證明

佐證。 

3.附郵掛號信封(評語單寄送) 



(三)參賽者未帶身分證明文件，經告知補驗時起 1小時內，應備齊證件向檢驗人員補

繳驗證；逾時未驗，則其比賽成績不予計分。(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原件)。

凡冒名頂替或偽造證件者，將由本局轉所屬學校懲處。另外，不限身分之指揮及

伴奏均無需驗證。 

(四)團體組檢錄人數依「臺北市110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計畫」各組隊參賽人數

規定。 

(五)各參賽學校均須於報到時，提供依照正確參賽人員上臺隊型，填寫之參賽者名冊

(經學校正式核章，一式3份)，作為當天檢錄憑據，不在參賽者名冊之人員，均不

得上台參賽。 

(六)請各校領隊務必掌握到比賽現場後之調音及檢錄時間，請領隊老師按報到時繳交

之參賽者名冊整隊，以利檢錄工作，以免延誤上台參賽時間。 

(七)現場檢錄名冊，如須更替候補人員，原參賽者姓名將以紅筆畫刪除線註記，並在

上方填上新增修訂候補者姓名，以資證明。 

(八)參賽學生身分查驗，依「臺北市110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計畫」第伍.比賽組

別及參賽資格基本規定五：同一類別比賽，五專、特殊學校、完全中學、完全中

小學及國民中小學等學制，其同一學校不同學段混合組隊者，應以混合組隊中較

高之學段組隊報名參賽，該校不得再以混合組隊中較低之學段組隊報名參賽（例

如：國民中小學之國小及國中混合組隊應僅報名「團體項目國中組」；完全中學

之高中及國中混合組隊應僅報名「團體項目高中職組」；特殊學校混合組隊應僅

報名成員中最高學段之組別；五專一至五年級混合組隊應僅報名「團體項目大專

組」）；混合組隊後，同校之較低學段可單獨組隊報名，但學生不得重複參賽。 

(九)現場如有參賽隊伍棄賽導致賽程提前，或該場次評審調整中場休息時間以致影響

原訂賽程等不可抗力因素，為維護各校參賽權益，請各參賽隊伍應審酌交通、學

生狀況、樂器搬運或現場不可抗力之狀況，儘早到達比賽會場。 

(十)比賽會場開放參賽者自行錄音、錄影（請登錄於學校陪同人員名冊，並請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於報到處換取錄影證），並應遵守著作權法規定，若有違反規定者須

自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概不提供相關設備與攝、錄影資料。如反對大會外之他

人錄音、錄影，請於報到時向主辦單位申明，俾便於播報注意事項時特別宣布。 

（十一）各校擔任攝錄影工作者請憑身分證件至報到處換取攝錄影證、並依規定於指

定之攝錄影專區進行拍攝；請各校提醒攜帶手機之親、師、生進入會場務必將手

機一律關機或設定為靜音，若欲以手機進行拍攝、仍應申請攝錄影證並至攝錄影

區。請攝影者自備備用電池、比賽會場恕不提供電源插座充電，以免影響比賽現

場狀況。另如參賽學校反對大會外之他人錄音、錄影，請務必關閉相關攝影器材。 



（十二）為免影響秩序，演出進行中，非參賽人員或賽務人員均不得進入比賽舞臺，

但翻譜人員、臨時協助人員及身體不便或特殊學校學生之監護人員除外。 

（十三）比賽會場內及比賽進行中不得於舞台上獻花或贈送紀念品，以免影響賽程及

秩序。觀眾不得以任何形式於比賽進行中指導參賽者，違反者將予驅離。 

（十四）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打燈錄影，並應關閉所有攝錄器材之提示聲響

(如快門音效)。進入比賽會場手機等通訊用品請一律關機，比賽會場內不得使用

電子通訊設備進行通話，手機及電子鬧表等各式電子用品應關閉或設定為靜音。

若有違規經勸告不從者，賽務單位得予以驅離。 

（十五）比賽當日成績經賽務學校及評審確認無誤後，於各比賽場地現場公告，並上

網公告比賽結果，大會不提供電話查詢成績服務。 

四、以上注意事項請各承辦單位確實轉知參賽師生，音樂比賽相關規定，務必請詳閱

「臺北市 110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計畫」，以維護參賽權益。 
 


